附件1：
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为表彰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展示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的风采和学校人才培养成果与质量，激发广大学生努力学习，学以致用，同时激励毕业生在职业生涯和未来生活中继续学习，积极进取，国家开放大学决定每年开展一次优秀毕业生评选活动。为保证评选活动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评选对象和名额
（一）  评选对象为国家开放大学当年本科和专科毕业生。
（二）  评选名额以国家开放大学分部及相关学院为单位，根据其当年毕业生数量的一定比例（一般不超过万分之六）确定，毕业生在1万人以内的最多可评8人。
（三）  符合第二条第四款所列条件者，不受名额限制。
第二条 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2） 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在读期间表现优异，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
（3） 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良，本专业课程平均成绩和综合实践（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毕业作业）成绩均不低于75分。
其中，未设置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毕业作业）的专业，则按综合实践类课程（如综合实训、综合实践等课程）成绩计算。
（四）毕业后一年内或在读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受名额限制并可适当放宽第二条第三款中所列成绩要求。
1. 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级及以上奖励者。
省部级奖励是指省级党委和政府直接授予的奖励和国家各部委授予的奖励，省级党委或政府所属委、办、厅（局）等部门授予的省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和青年五四奖章等类似奖项也视为省级奖励。
2.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获得大型集团总公司的先进个人、劳动模范或集体荣誉者。
3. 独立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国家级重点课题或出版原创性的专著者。
第三条  评选组织
（一）  国家开放大学总部（以下简称总部）组织成立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评审委员会（简称评委会），由总部和部分分部及相关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以及相关教学与管理部门负责人组成，主任由总部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
评委会主要职责是讨论和决定优秀毕业生评审工作的重要事项，确定优秀毕业生名单。
总部学习支持与学生事务中心为评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评审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二）  分部及相关学院设优秀毕业生评审组，由分部及相关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组长，组成人员由各分部及相关学院自行决定。评审组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总部有关工作要求，组织开展分部及相关学院优秀毕业生评审推荐工作。
第四条 评选程序
(1) 总部印发本年度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通知及实施方案，部署本年度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
(2) 分部及相关学院按照本办法及通知要求制定实施细则，组织地方学院及学习中心推荐优秀毕业生候选人。
(3) 地方学院及学习中心对评选工作通知进行公告，并按照要求推荐优秀毕业生候选人。
(4) 分部及相关学院评审组根据推荐名额，确定优秀毕业生候选人，并公示一周。
(5) 分部及相关学院向总部提交优秀毕业生候选人相关材料。
(6) 评委会召开优秀毕业生评审会，对分部及相关学院推荐的优秀毕业生候选人进行评审。
(7) 评审结果在国家开放大学网站公示一周。如有异议，评委会提请分部及相关学院核实并根据核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8) 国家开放大学为优秀毕业生获得者发放荣誉证书及奖品（奖金）。
第五条  评选要求
（一）评选工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原则。
（二）推荐候选人应具有一定的覆盖面，兼顾不同的学生群体。
（三）候选人应在学习中心分布、学历层次、地域层次等方面结构合理。
第六条  优秀毕业生表彰宣传
（一）国家开放大学印发对优秀毕业生的表彰决定，总部、分部及相关学院、地方学院及学习中心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优秀毕业生表彰活动。
（二）总部、分部及相关学院、地方学院及学习中心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多种媒体对优秀毕业生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第七条  其他事项
（1） 分部及相关学院、地方学院及学习中心对此项活动应予以充分重视，认真做好评选组织工作。
（2） 弄虚作假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者，将撤销其荣誉称号，收回已颁发的奖品（奖金）及证书，并对相关人员及责任单位进行处理。
（3） 为了提高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质量，总部、分部及相关学院将对优秀毕业生进行随机回访。
第八条  分部及相关学院、地方学院及学习中心可参照本评选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本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活动。
第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支持与学生事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